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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华诚油 1”轮“1•18”船舱爆炸较大
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19 年 1 月 18 日 14 时 45 分左右，“华诚油 1”轮在舟

山新城甬东浙江舟山威辰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浮码头进行甲

板输油管系明火作业时发生一起货油舱爆炸事故，造成作业

人员 3 人死亡，1 人失踪，1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900

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公安局、市应急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第

一时间组织相关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处置，渔政 33102、

海巡 07347 等海上救援力量在海面全力搜寻失踪人员。

时任浙江常务副省长冯飞在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，

要求全力救治伤员，查明原因，特别要举一反三，排查整治

安全隐患。俞东来书记针对事故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全力救

援，妥善处置，认真调查。市长何中伟、时任常务副市长徐

张艳、时任副市长许小月在第一时间亲赴现场指挥救援工

作，并召开现场紧急会议。何中伟市长作出重要指示：一是

由新城管委会牵头，妥善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，全力安抚

遇难家属。二是由市政府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尽快查明事

故原因，依法严肃处理。三是由市政府印发紧急通知，按照

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功能区管委会牵头，

组织经信、应急、环保等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，对于非法违

法生产作业的船舶修造企业立即依法停产处理；合法经营的

企业，也要吸取深刻教训，落实责任和措施，进一步强化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杜绝类似事故发生。

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493 号）的规定，2019 年 1 月 19 日，市政府成立了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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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副秘书长任组长，市经信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舟

山海事局、市总工会、新城管委会等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事故

调查组，邀请了市监察委派员参加，委托了浙江省安全生产

科学研究院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凝析油饱和蒸气压及挥发数

值模拟计算分析。

1 月 29 日，省安委办将该起事故查处列入挂牌督办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、分析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，认定

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

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暴露出来的问题，提出了下一步安

全防范与整改措施建议。

2019 年 7 月 22 日，舟山华诚船务有限公司、孙某、张

某某就舟山市人民政府《关于“华诚油 1”轮“1.18”船舱

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处理意见的批复》向浙江省

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2020 年 3 月 6 日，浙江省宁波

海事法院作出（2019）浙 72 行初 11 号行政判决，判决舟山

市人民政府撤销《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“华诚油 1”轮“1.18”

船舱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处理意见的批复》（舟

政函〔2019〕31 号），责令舟山市人民政府针对舟山市应急

管理局《“华诚油 1”轮“1.18”船舱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

调查报告》的请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。

2020 年 5 月 7 日，舟山市人民政府不服浙江省宁波海事

法院判决，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2020 年 12 月

7 日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浙行终 869 号行政

判决，判决为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2020 年 12 月 9 日，

舟山市人民政府重新成立事故调查组，成立了由市政府副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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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长任组长，市经信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舟山海事局、

市总工会、新城管委会等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邀

请了市监察委和市检察院派员参加，对事故进行调查。经舟

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该事故报告延期。现将事故调查情况

报告如下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。

1．浙江舟山威辰船舶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舟山威

辰公司），系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成立于 2013

年 4 月 15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叶某某，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，

经营范围为船舶修造、船舶机械配件、钢材加工、销售。该

公司厂地租赁方为舟山海城投资有限公司，租赁合同为 2016

年 9 月 21 日至 2017 年 9 月 21 日止，合同到期后，该公司

未腾退。截止事发前，正处于人员解散准备腾退状态，公司

只留有郑某某、顾某某、叶某某和仓库管理员等四名员工。

2.袁某某施工队，为自然人个体承包船舶修理业务施工

队，雷某某、徐某某、陆某某为袁某某个人临时招募的作业

人员。经核查，本次参与事故船舶管系更换的作业人员袁某

某、陆某某、雷某某、徐某某等均无“电焊与气割特种作业

操作”证书，经舟山市社保局核实袁某某、陆某某、雷某某、

徐某某等人均无事故单位参保。

3.浙江大东凯海运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大东凯公司)。该

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6 日，法定代表人郑某，注册资金

880 万元。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运输。

4.舟山华诚船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诚船务公司）成

立于 2006 年 9 月 6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孙某，注册资本为 50

万元，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油船、化学品船、散货船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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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船船舶机务管理，船舶海务管理，船舶检修、保养，船舶

买卖、租赁及资产管理。是一家专业船舶管理公司，公司现

有 DOC 覆盖油船、化学品船、散货船、其他货船 4 类船种，

共管理船舶 27 艘。孙某指派张某某负责事故船舶“华诚油 1”

轮甲板修理项目现场管理。

5.船舶概况。事发船舶为舟山籍油船“华诚油 1”轮，

曾用名“百通 6”，建造于 2001 年 11 月 10 日，该船船长 96.8

米，型宽 14.0 米，参考载货量 4330 吨。据“华诚油 1”轮

《油类记录簿》记录，前 4 航次装运的油品为凝析油。

据“船舶国籍证书”显示（证书有效期 2016 年 12 月

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），该船经营公司为大东凯公司，

其中大东凯公司占股 52%、华诚船务公司占股 48%；据“安

全管理证书”显示（证书有效期 2018 年 3 月 27 日至 2023

年 3 月 26 日），该船安全管理公司为华诚船务公司。

据孙某提供资料，“华诚油 1”轮由孙某等人于 2015

年底购买了该船。该船实际股份控制情况为,华诚船务公司

占股 50%、孙某占股 30%、张某某占股 9%、傅某某占股 9%、

夏某某占股 2%。

2016 年 12 月 26 日，大东凯公司将“华诚油 1”轮委

托华诚船务公司进行船舶管理，并签订《船舶委托管理协议》,

船舶管理期限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5 日。

在《船舶委托管理协议》第五条机务管理中，甲方（华诚船

务公司）负责向船舶提供机电设备故障排除、关键性操作安

全、船舶修理、机损事故处理、机务日常管理工作的机务技

术指导；甲方（华诚船务公司）负责制定船舶年度修理计划，

审核确认船舶修理项目，经批准后予以实施，船舶修理期间

派员对修理质量、进度、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，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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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船员对修理情况进行检查确认。

6.舟山海城建设投资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海城集团公

司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陈某

某，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。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城市综合

开发投资、房地产开发投资、政府授权范围的土地收储等。

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（法务审计部）王某某履行集团公

司制定和落实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和应急管理工作职责、集团

公司投资发展部长周某某履行集团公司对已收储资产临时

租赁管理职责。

7.舟山海城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城投资公司）。

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，为海城集团公司的子公司，

法定代表人为周某某，经营范围为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土地收

储、整理及开发经营管理；城市开发及建设项目投资。2016

年 9 月 26 日海城集团公司将舟山威辰公司厂地划拨给其全

资子公司舟山市城乡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后更名为舟山

海城投资有限公司）。

海城投资公司与舟山威辰公司在 2016 年 9月 21 日签订

厂地租赁合同，2017 年 9 月 21 日合同到期后，厂地未收回，

未进行清理腾退。该公司日常派员对舟山威辰公司施工现场

进行检查。

8.舟山依露发船舶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依露发公

司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9 月 28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杨某。

注册资金 2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舟山港域内从事船舶污染物

接收和船舶清洗舱服务。本次“华诚油 1”轮清（油）舱作

业由挂靠依露发公司的个体经营人李某某负责实施，李某某

联系 6 名清（油）舱作业人员完成了对“华诚油 1”轮清（油）

舱作业。事故发生后，张某某让依露发公司伪造一份“华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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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 1”轮货油舱《舟山依露发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可燃气体测

爆记录》，并提供给事故调查组。

（二）事故伤亡人员情况。

1.死亡人员情况。

袁某某，男

雷某某，男

徐某某，男

2.失踪人员情况。

陆某某，男

3.受伤人员情况。

毕某某，男

（三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。

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和相关设施设备进行了检验、勘

察、分析。事故现场勘查情况如下：

1.事故发生地为舟山威辰公司浮码头，在浮码头上仅停

靠油船“华诚油 1”轮一艘，该事故船船艏朝东侧（船艏朝

临城沈家门方向）。

2.事故发生视频情况。根据舟山隆昇船业有限公司监控

视频记录，远景监控视频显示 14 时 43 分 55 秒停靠在舟山

威辰公司码头船舶发生爆炸，爆炸过程中产生明火，随即明

火熄灭，在爆炸中伴随着较多的物件飞出，掉落到海中。

3.人员伤亡位置情况。在№5 舱左甲板被掀翻至№4 甲

板下方平躺一名死者，头部朝船艏位置，在头部周围有一摊

血迹。在№2 舱左甲板上平躺一名死者，头朝东南方向位置。

在船头北侧海岸上有一名死者，据现场人员讲述，该死者是

从海里救上来的，放置在事故船东北方向海岸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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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爆炸物提取分析情况。“华诚油 1”轮“油类记录簿”

中记录的装运货物为凝析油。浙江省安全生产研究院技术人

员对事故爆炸未受波及的货油舱残留油样及气样进行了现

场聚集度勘测及取样，并送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进行

成分分析。现场可燃物组分分析符合凝析油组分构成，主要

为轻质烷烃和烯烃类的混合物，以戊烷和己烷类较多。

爆炸物（凝析油）组分特性：

（1）组分。组分主要为 C5-C12，20℃工况条件下密度

小于 0.82g/cm
3
。

（2）凝析油危险特性。

物料名

称

爆炸极限

V%
闪点℃

自燃温

度℃

火灾危险性

分类
性质

凝析油 1.1~8.7 小于 28 482~632 甲 B 易燃

凝析油为甲 B 类火灾危险性液体，各组分闪点低，爆炸

下限低，极易挥发，一遇明火就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。

（3）排除其它爆炸物。现场作业氧气瓶、乙炔气瓶放

置码头完好无损，未有破损痕迹。在№4 左货油舱甲板死者

旁边放有一把割具，在№3 左货油舱甲板位置有一把割具，

在№2 左后压载舱道门口位置放有一把电焊钳，电焊钳上钳

一根电焊条，甲板面周围未发现其它动火工具，作业用电焊

钳、乙炔割具未进入爆炸舱室使用，除此之外现场搜寻无其

它可燃爆炸物。

5.风机通风情况。在№2 左后压载舱道门口上放置有一

台已接电源防爆风机，在№4 右舷护栏位置放有一台未接电

源防爆风机，№3 左货油舱位置有一台未接电源非防爆的风

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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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甲板厚度。爆炸后甲板的钢板厚度经测量为 0.5cm。

7.起火部位。№5 右货油舱甲板输油管（事故发生后该

油管直竖在生活区前）阀门位置的法兰上部 9 个螺栓已被切

割，下方 5 个螺栓还保留在法兰上，有明显切割痕迹。事故

爆炸点为№5 右货油舱，在事故爆炸后，№5 右货油舱后部

（靠近生活区位置）有较多泡沫覆盖。据现场人员讲述，爆

炸事故发生后，№5 右货油舱后№3 压载舱道门位置持续进

行燃烧，船上人员使用六七具灭火器未将其扑灭，消防队赶

赴现场后，使用泡沫将其扑灭。

8.事发现场勘查：船舶现场勘查情况、各舱室货油管阀

门勘查情况、事发现场船舱通风勘查情况详见《勘查笔录》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、救援情况及报告

（一）事故经过。

1.航运及装卸油品情况。

2019 年 1 月 9 日 2 时 50 分，“华诚油 1”轮（№1 至№

5 货油舱）装载了 3983.385 吨凝析油到达广东茂名港茂石化

码头，4 时 20 分，开始卸油至次日 1 时卸油结束，本次共卸

油 3981.389 吨（“油类记录簿”记录为全部卸空），10 日

18 时左右，起锚回舟山港，11 日 1 时至 18 时左右，靠泊广

东桂山 14#锚地补充完船用燃料油后继续开往舟山，15 日 11

时至 15 时，航行途中大副方小其用消防水冲洗№1 至№5 货

油舱，并将洗舱水过驳至№1 右货油舱。

2.靠泊码头情况。

1 月 16 日 8 时左右，抛锚定海五奎山锚地，13 时 30 分

左右起锚，于 14 时 35 分靠泊舟山威辰公司浮码头。船舶停

靠后，舟山威辰公司与“华诚油 1”轮签订《船舶修理环境

保护安全责任协议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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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船舶修理情况。

1 月 16 日下午，张某某电话通知李某某，让其对“华诚

油 1”轮货油舱进行清（油）舱作业。1 月 16 日 19 时左右，

李某某带领 6 名工人分两组先从№5 左右货油舱往№1 货油

舱清理。在清（油）舱作业时，李某某利用船上两台防爆风

机和自带两台非防爆风机对所清舱室进行通风，至 17 日凌

晨 5 时左右撤出作业人员，据李某某讲述作业前后都未进行

测氧测爆。

1 月 17 日上午，郑某某联系袁某某，让其与叶某某联系。

于是袁某某联系叶某某，叶某某让其来公司一趟，称一朋友

的船停靠在码头，船上工程是否可以帮其施工。

1月17日下午，袁某某到舟山威辰公司后直接到浮码头，

袁某某到达码头后遇到张某某，并与张某某一起到船上核对

甲板管系更换工程项目。

1 月 18 日上午，袁某某带领雷某某和徐某某在“华诚油

1”轮甲板进行管系拆除作业。上午 8 时 30 分左右，因海城

集团公司要对舟山威辰公司厂区进行安全检查，叶某某在自

行巡查中发现袁某某等人的作业行为，即当场制止袁某某等

人的作业。中午 12 时左右，袁某某、雷某某、徐某某等 3

人到“华诚油 1”轮甲板上进行货油管系拆除切割作业，“华

诚油 1”轮水手毕某某负责船舶甲板修理过程监督。作业至

当日下午 14 时 40 分左右，毕某某将№2 右货油舱的风机放

置到№4 右货油舱甲板护栏位置后，正返回船头位置走时，

№5 右货油舱发生爆炸，袁某某、徐某某两人当场炸死在甲

板，雷某某被炸掉落海里，陆某某失踪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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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毕某某自己从船上走下来到浮码头，“华

诚油 1”轮船员使用船上自备灭火器对№5 右货油舱后压载

舱道门口明火点进行扑救，同时，舟山威辰公司留守人员立

即赶往现场，将掉落到海里的雷某某救上岸后，确认死亡，

放置事发船东北侧岸堤上。15 时 10 分左右，市消防特勤大

队赶赴事故现场使用泡沫进行灭火救援，15 时 40 分左右，

№5 右货油舱后压载舱道门明火扑灭。后张某某将毕某某送

往 413 医院进行救治。

（三）事故报告情况。

14 时 45 分左右，在舟山威辰公司安全部长顾某某联系

110、消防 119、救护 120 请求救援，14 时 50 分，舟山威辰

公司管物流负责人叶志位将事故情况电告总经理叶某某，叶

某某将事故报告新城管委会安监局，新城管委会安监局将事

故情况转报给市应急局、市政府。

三、事故技术分析及结论

根据现场勘查及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对事故现

场进行的爆炸事故技术分析及气体成份分析结论，对爆炸货

油舱可燃物、爆炸点火源、通风检测情况进行分析。

（一）货油舱可燃物。

“华诚油 1”轮装卸本航次凝析油后，对货油舱内进行

海水冲洗，将各货油舱内的油污水过驳至№1 右货油舱。除

№1 右货油舱输油管系阀门为关闭，其他通往各货油舱内的

输油管系阀门为打开状态，各货油舱内的气体通过输油管系

相连通。李某某清舱作业从№5 货油舱往前清（油）舱作业，

并在清理作业过程中，在观察孔上加装风机对货油舱内进行

通风，当清理到前部舱室时，可将前部舱室内的可燃气体通

过货油管系排入到其它舱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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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№5 右货油舱压载舱道门位置持续有燃烧

现象，在本次修理项目中，有№1 至№5 左右货油舱内底板

破损换新。由此确认，№5 右货油舱内的凝析油渗漏到№3

右压载舱内的。

凝析油挥发成可燃性气体后，与货油舱室内的空气混合

形成爆炸混合物。

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对№5 右货油舱的凝析油油

气浓度进行计算，№5 右货油舱距内底板 7.5m 高度甲板位置

混合云团浓度为 3.47%，处于爆炸极限范围内。

根据勘查排除氧气瓶、乙炔等气瓶及其进入爆炸舱室使

用，事故爆炸可燃物为爆炸舱室内凝析油挥发形成可燃性气

体爆炸混合物。

（二）爆炸点火源。

袁某某等人使用氧乙炔割刀切割№5 右货油舱甲板输油

管系后部阀门法兰螺栓，掉落在№5 右货油舱甲板上的铁水，

形成高温灼热体，致使舱室内的爆炸混合物遇高温灼热体点

火源后发生爆炸。

经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对甲板热传导温度场数

值模拟计算结果可知，由于货油舱上甲板厚度在 0.5cm，切

割滴落物核心温度在 2500℃，正对货油舱内甲板温度可达

800-1000℃，远高于凝析油闪点和点燃温度，故气割热熔滴

落物是爆炸发生的点火源可能性较大。

气割作业的管道位置距离№5 右货油舱道门口有 2 米以

上，作业现场的油气浓度远低于爆炸极限浓度，即使作业现

场存在气割作业或者吸烟等明火也不太可能引起货油舱内

部的爆炸。可以排除点火源为气割或吸烟明火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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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№2 左后压载舱道门口位置放有一把电焊钳，电焊钳

上钳一根电焊条。虽然客观存在一些进行动火作业的可能，

但其位置距离№5 右货油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，并且事发时

电焊钳未在使用，故电焊钳可排除为点火源。

油料在传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静电，但№5 右货油舱经

过清油洗舱作业，不存在油料输送过程，因此不具备静电累

积的环境，而员工在№5 右货油舱上甲板进行气割作业，均

身穿棉质工作服，作业工艺过程和装置都不具备产生静电的

条件，而且静电只在金属外表面聚集，也不会引发货油舱内

部爆炸，故静电点火源可以排除。

通过现场勘查可知现场唯一可能产生电气火花的设备

为通风风机，距№5 右货油舱最近的风机为№2 左后压载舱

道门口上放置有一台船上风机，该风机接有电源，且为船用

防爆风机，故电气点火源的可能可以排除。

（三）通风及检测。

袁某某等人在甲板输油管进行切割作业过程中，事发№

5 货油舱内未进行通风。李某某事发前清（油）舱作业时，

船上有两台风机通风。事故发生后，在№2 左后压载舱道门

口上放置有一台已接电源防爆风机，在№4 右舷护栏位置放

有一台未接电源防爆风机，№3 左货油舱位置有一台未接电

源非防爆风机。

（四）凝析油泄漏总量模拟计算。

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通过模拟计算，№5 左右货

油舱凝析油挥发油气量经过 34 小时约为 0.227 吨，即参与

爆炸反应的凝析油挥发油气总量约为 0.227 吨。采用蒸气云

爆炸模型计算凝析油挥发油气爆炸对应的 TNT 当量见表 1。

表 1：凝析油蒸气云爆炸 TNT 当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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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NT 当量 131.5902 kg 目标冲击波超压 34.8864 KPa

№5 货油舱发生爆炸后，№5 右货油舱与№3 右压载舱之

间的道门口位置持续发生喷溅火，直至消防员赶到将其扑

灭，约持续燃烧 1 小时。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通过模

拟计算，事故前泄漏到№3 压载舱的凝析油总量保守约为

0.249 吨。

№5右货油舱上部距内底板7.5m高度甲板位置混合云团

浓度约为 3.47%，处于爆炸极限范围（1.1%～8.7%）的极敏

感区域。事发员工用割刀进行№5 右货油舱甲板上部管道气

割作业时，未用防火隔热毡进行安全隔离防护，导致气割产

生的热熔滴落物直接滴落到货油舱甲板上表面，并通过热传

导，致使№5 右货油舱上甲板局部有 800-1000℃高温，远高

于凝析油挥发油气闪点和自燃温度（闪点小于 28℃，自燃温

度 482~632℃），而引发爆炸。

四、事故伤害和原因分析及性质认定

（一）事故伤害分析。

1.受伤部位：颅脑、胸部、腹部

2.受伤性质：多伤害

3.致害物：船舱、甲板

4.伤害方式：爆炸

5.起因物：可燃性气体。

6.不安全状态：船舱有限空间通风不良，可燃气体集聚、

浓度超标。

7.不安全行为：违反操作规程，舱室内未进行通风，未

进行测氧测爆，甲板输油管系进行切割作业时，未采取隔热

等防护措施，甲板油管系进行明火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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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原因和性质。

1.“华诚油 1”轮№3 右压载舱内有从货油舱泄漏下来

的凝析油，通过压载舱道门盖或破损内底板不断往№5 右货

油舱内挥发可燃气体，与货油舱内的空气形成爆炸混合物，

货油舱内通风不到位，也未对舱室内进行测氧测爆，袁某某

等人在№5 右甲板输油管系切割拆除作业时，未对货油舱甲

板采取隔热防护措施，切割掉落的铁水，形成高温灼热体，

№5 右货油舱内爆炸混合物遇到高温灼热体点火后发生爆

炸。

2.袁某某施工队及相关人员，在承接船舶修理工程时，

临时找无特种操作证书人员上船进行电焊与热切割作业，未

对临时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未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

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；危险作

业（动火作业）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，货油舱未落实通风措

施，货油舱未落实可燃气体检测；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、

安全事故隐患排查等方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

3.舟山威辰公司及相关人员，对在厂修理船舶危险作业

（动火作业）安全防护措施、货油舱通风措施、货油舱可燃

气体检测等安全措施监管不到位，对作业现场安全事故隐患

排查不到位；海城集团公司要求腾退公司厂地，未能及时清

理腾退厂地，未签订租赁协议。

4.张某某、孙某，对危险作业（动火作业）现场未有效

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，未有效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施

工现场督促、检查安全工作不力，对作业现场安全事故隐患

排查不到位。

5.华诚船务公司，对危险作业（动火作业）现场未有效

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监督不到位，施工现场督促、检查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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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工作不力，未有效督促落实本单位船舶修理安全管理制

度。

6.大东凯公司，对“华诚油 1”轮年度修理未提供足够

的资源，无法确保有效开展船舶安全管理工作，对船舶修理

期间安全管理不到位。

7.海城集团公司、海城投资公司及相关人员，未建立本

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未认真履行被征收厂区管理职责，事

发该厂区不在租赁期和委托管护期内，任由舟山威辰公司在

厂内进行船舶修造；督促、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及

时消除该厂区内生产作业存在的事故隐患。

五、事故性质

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华诚油 1 轮“1.18”爆炸事故

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情况及建议

（一）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。

1.袁某某，系船舶甲板管系修理施工现场负责人。对事

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不再追究其责

任。

2.叶某某，系舟山威辰公司法定代表人。对事故发生负

有责任，建议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。

3.张某某，系甲板修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、“华诚油 1”

轮股东。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。

4.孙某，系华诚船务公司法定代表人、“华诚油 1”轮

股东。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。

5.周某某，系海城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。对事故负有责

任，建议市应急局对其行政处罚、纪检监察机关对其进行行

政问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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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王某某，系海城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（法务审计部）

部长。对事故负有责任，建议纪检监察机关对其进行党政纪

处理。

（二）对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。

1.市应急局依法对舟山威辰公司进行处理。

2.舟山海事局依法对华诚船务公司进行处理。

3.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依法对大东凯公司进行处理。

4.市应急局依法对海城投资公司进行处理。

5.责成海城集团公司向市国资委和新城管委会作出深

刻检查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领导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进一步

强化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，防范类似事故发生，提出以下

建议。

（一）重点开展全市规模以下“低散乱”修船企业整治。

根据市府办下发《关于立即开展船舶修造企业非法违法行为

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》（舟政办发明电〔2019〕2 号）

要求，进一步开展船舶修造企业非法违法行为排查整治专项

行动，深入开展对船舶修造企业各类船舶非法靠泊修理、外

协施工作业单位非法作业生产的专项执法行动，重点打击取

缔非法外包施工队及非法施工作业生产。认真贯彻落实市委

市政府建设“四个舟山”的工作部署，各县区、功能区要加

强综合执法，按照“整合搬迁一批，整治提升一批，政策处

理一批”的思路，深入实施《全市规模以下“低散乱”修船

企业整治提升方案》，以 “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”为重

要抓手，深化规下“低散乱”修船企业整治和“船企非法违

法行为排查专项整治”，按照“五个一律”即凡船企作业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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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设置不符合当地船舶产业发展规划要求的；凡临时租用码

头、滩涂等场地进行违规修船作业，达不到安全、环保要求，

且存在重大隐患的；凡修理危化品运输船舶的安全生产条件

达不到要求的；凡危险作业安全条件不确认不审批的；凡环

保手续不全，污染严重、整治无望的船舶修造企业，一律实

施停产整顿的，组织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经信、海洋与渔

业等部门，突出伏休期和小船厂整合、整治过渡期，开展联

合执法检查，坚决杜绝非法违规生产行为，防范各类事故发

生。

（二）集中开展工业企业搬迁腾空闲置厂房和低效经营

单位安全管理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为防范类似场所违法

租赁发生，各县（区）、功能区、经信、应急、消防部门要

联合开展对辖区内所有工业企业搬迂后厂房租赁企业安全

管理专项整治，切实摸清企业租赁情况和存在的安全隐患等

问题，重点排查擅自改变租赁厂房的生产使用性质，擅自改

变承租厂房的建筑结构和违规装修，将厂房出租给无资质、

无证照的单位和个人使用，将厂房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

件的单位和个人使用，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、

经营、储存、使用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通过整治全面落实工业

企业搬迂后厂房出租出租方和承租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

理责任，杜绝场所层层转包、失控漏管情况发生，各县（区）、

各部门切实履行各自监管职责，落实隐患排查治理，切实保

障企业生产经营安全。

（三）有效落实对清舱企业及作业非法违法行为监管。

针对当前清（油）舱企业靠泊作业量大、面广，据统计目前

全市有各类清（油）舱及油污水接收企业 40 家左右（包括

各类挂靠个体经营），管理不规范，现场施工作业不具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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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条件。为规范清（油）舱（油污水接收）行业安全管

理，有效落实安全监管，防范该类事故发生，建议由海事和

港航部门出台清（油）舱（油污水接收）行业安全管理办法，

建立对清（油）舱企业及作业联合监管执法机制，开展对管

辖范围内危险化学品运输及其它船舶清（油）舱企业及作业

监督检查，督促船舶清（油）舱企业及挂靠个体经营单位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完善安全生产作业条件，建立健全风

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排查整治各类事

故隐患，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。


